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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務目標及策略

本公司的目標，是成為中國基站天線及相關產品的龍頭供應商，並成為外國移動

通信設備供應商／系統集成商的業務夥伴。

基準及假設

有意投資者應明暸，董事乃基於下文詳述的各項基準及假設制定業務計劃。董事

認為該等假設均屬適當合理，但仍無法保證其正確性及可實現性。若業務計劃的任何

部分無法按計劃實現或進行，則董事將認真評審時勢，一旦其認為能在最大程度符合

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則將本公司所收取的配售所得款項重新分配至其他業務目

標及／或新項目。

下列乃有關業務計劃的一般假設：

‧ 本公司將不會受到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任何風險因素的重大

影響；

‧ 本公司將籌集到一筆足夠的資金；

‧ 倘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不足以應付所需，則本公司將有充分財政資源（包括銀

行借款、資金募集應用或其他代替手段）應付本節預期事件之擬定撥款金

額；

‧ 本公司所適用的現有法律（無論在中國、香港或世界任何其他地區）、政策

或行業法規，或本公司開展業務的現有政治、經濟或市場環境並無任何重

大變動；

‧ 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的通脹率、利率及匯率均無重大變動；

‧ 本公司適用的稅基或稅率均無重大變動；

‧ 原材料及本公司產品的價格並無重大變動；

‧ 移動電話作為一種有效的通訊媒介在中國普羅大眾中的廣泛普及及使用的

勢頭將會持續；

‧ 中國電信市場或基站天線及相關產品市場整體而言並無任何重大不利變動；

‧ 誠如中國信息產業「十五」計劃綱要所規定，中國政府將會優先發展電信業；

‧ 本公司的主要客戶如中國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成員公司，將會藉中國

移動電信市場的發展而按其業務計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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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所獲執照及許可的有效性保持不變；

‧ 誠如本招股章程「業務」一節所述，本公司將會繼續維持現有業務的營運；

‧ 本公司將會有充裕的科技及信息專才實施業務計劃；

‧ 本公司將可挽留其稱職的僱員，亦可成功招聘合資格之僱員；

‧ 本公司將可(i)推行其研究及開發計劃；(ii)從政府機構取得一切所需批准及

執照；及 (iii)於計劃期間內展開生產；

‧ 本公司的生產及業務營運將會因原料及設備供應的中斷、勞資爭議或任何

其他董事會無法控制的事件而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 為本招股章程所載的目標及計劃籌集資金的要求，與本公司管理層目前所

預測的並無重大出入；

‧ 並無出現會對本公司業務或營運造成嚴重破壞，或對本公司物業或設備造

成重大損失或毀壞的巨災、自然災害及政治或其他事件；及

‧ 根據中國農業銀行及中國光大銀行分別於2003年6月3日及2003年6月9日作出

的承諾，本公司將可按與現行相同的條款，於直至2007年5月轉期或續期該

等銀行的貸款30,000,000元人民幣及30,000,000元人民幣。根據日期為2003年

10月4日的補充承諾，中國農業銀行及中國光大銀行將轉期或續期該等貸

款，而不論利率或已扺押物業的價值發生任何變動。

市場潛力

移動通信是中國通信行業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根據由ITU編制並於2003年4月在

其網站（www.itu.int）公布的統計數字，中國移動電話服務用戶由1995年年末的約370萬

增加至2002年年末的約20,700萬，年複合增長率約78.1%。

信息產業部於2001年5月發布「信息產業『十五』計劃綱要」，該信息產業「十五」計

劃綱要指出信息產業將作為國家未來幾年基礎產業及先導產業之一。因此，董事預期

移動通信網絡營運商將須設立更多組成網絡的基站（並因此需要更多基站天線），從而

董事預期本公司將有龐大的市場增長潛力。

業務策略

根據本公司的業務目標，本公司將持續完善其產品，以滿足市場上對移動通訊及

技術發展日益增長的需求。為實現該目標，董事確信進一步加強本公司的研發能力是

其中長期發展的法寶。憑藉研發能力增強及產能增加，本公司的產品將可有別於其他

競爭者所生產具類似功能的產品，進而佔據更大市場份額。因此，董事認為與中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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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著名電信公司（供應商及營運商）保持合作關係，拓展其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亦將提

升其品牌意識，以及產品及服務的獨特性。此外，董事確信結成策略聯盟，投資於通

信公司將可產生協力作用，從而進一步提升股東價值。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無意於不久將來成為特殊電信網絡營運商，或公用電信

網、專線電信網或廣播電視網的承建商。

日後計劃

本公司產品的研究及開發

根據《國家信息產業「十五」計劃綱要》，本公司預計移動通信從第二代(2G)向二代

半(2.5G)(GSM向GPRS)及向3G的發展將持續，作為基站主設備的GSM/CDMA天線系統

需求亦會上升。與此同時，第三代 (3G)移動通信系統之建造工程預期從2003年至2004

年在中國展開，到2005年用戶數量預期會達到26,000萬至29,000萬用戶規模，因此，3G

核心技術智能天線系統將成為本公司的下一步發展目標。本公司已調配資源進行智能

天線系統的研發，包括引進有關課題的研究人員。此外，本公司與大唐移動簽訂了合

作開發3G基站天線系統的《TD-SCDMA移動通信系統智能天線陣合作開發協議》。本公

司將從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中抽出適當比例發展3G基站天線系統技術產品。董事認為3G

生命周期可延展至2020年，而目前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無線服務（「4G」）將會與3G成梯次

發展。本公司在進行3G研發的同時亦關注並緊跟4G的趨向。

天線產品

本公司已開始及計劃開始新產品及相關技術的研發項目，其詳情在下表中提供：

本公司現正開發的產品概要

產品名稱 產品功能 現時研發進度 預期原型完成日期 預期推出日期

3G智能天線 ‧ 適用於TD-SCDMA 原型研發 2003年12月 2004年1月

系統的圓陣及

扇區陣天線

3G基站天線 ‧ 收發手機信號 原型研發 2004年6月 2004年7月



業務目標及策略聲明

– 139 –

產品名稱 產品功能 現時研發進度 預期樣機完成日期 預期推出日期

無線接入系統天線 ‧ 3.5千兆赫及5.8千兆赫 原型研發 2003年12月 2004年1月

無㵟接入系統天㵟

GSM/CDMA選頻模塊 ‧ 選擇通信頻帶內的頻率 研發階段 2003年12月 2004年1月

系列

GSM/CDMA幹線 ‧ 對GSM/CDMA信號進行 最終階段研發 2003年12月 2004年1月

放大器 雙向放大，用於室內

分布系統

中央控制3G遙控 ‧ 用於蜂窩小區的天㵟， 原型研發 2004年6月 2004年7月

電調天線 其覆蓋範圍根據手機

用戶數量變動而進行

集中調整

PHS智能基站 ‧ 將智能天㵟系統用於 原型研發 2004年6月 2004年7月

天線產品 PHS基站，提高信噪比，

以擴大基站覆蓋範圍，

同時提高手機用戶容量

低噪聲放大器、功率 ‧ 對GSM/CDMA信號 正在開發 2003年12月 2004年1月

放大器 進行放大

GSM/CDMA光纖 ‧ 為室外及室內直放站 正在研發 2003年12月 2004年1月

直放站 放大及重複信號

3G直放站系列產品 ‧ 3G直放站的應用 開始研發 2005年12月 2006年1月

3G射頻模塊 ‧ 對模塊及類似元件 開始研發 2005年12月 2006年1月

進行放大

直放站、射頻元件及室內分布系統系列產品

隨著中國移動通信市場（尤其是中國聯通集團CDMA網絡建設）的發展日新月異，

對移動通信直放站（包括室外直放站及室內直放站（室內分布系統））的需求不斷增加，

更說明本集團所存在的無限商機。本公司已於2002年進軍中國聯通集團的CDMA直放

站市場，並計劃在隨後兩三年內在中國GSM/CDMA直放站及室內分布系統的建設中爭

取約10%的市場佔有率。此外，憑藉本公司的研究實力，本公司將繼續自行開發有源裝

置、無源裝置及直放站。董事預期，本公司的移動通信射頻元件產品將會於未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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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具領導地位的通訊設備供應商的配套設備。因此，董事預期，移動通信射頻元件

產品的開發將成為本公司未來業務發展的動力。本公司計劃主要以內部資源為射頻元

件產品的開發提供資金。

進一步加強本公司的研發能力

鑒於本公司有意成為國內領先的基站天㵟及相關產品的供應商及國外主導移動設

備供應商／系統集成商的業務夥伴，董事認為，進一步加強本公司的現有技術研究隊

伍，從而拓寬產品種類及加強產品研發乃屬至關重要。因此，本公司計劃招聘更多專

家加入研發隊伍、購入更多研發設備、不斷培訓以提高專門技術，並加強參加海外展

覽及展會，從而與最新的移動通信技術齊頭並進。

擴建天㵟測試中心

天㵟測試對天㵟產品的生產及研發乃屬至關重要。在天㵟研發過程中，須對原型

作出全部流程測試，以確保其符合設計的性能規定。考慮到天㵟產品研發需求日益殷

切及市場需求旺盛，董事計劃擴大現有測試中心，改善產品研發的效率及效能。擴充

測試中心的建造工程現已展開，已訂合約約 15,200,000元人民幣，其中約不多於

4,000,000元人民幣經已支付。本公司計劃透過其內部資源為預算餘下部分約11,200,000

元人民幣提供資金。

增加產能

董事認為，目前本公司的生產設施能力足以應付本公司至2004年年底短期業務增

長的需要。為籌備及促進公司中長期業務的增長，董事計劃擴充現有三條生產線提高

其效率及產量並加裝兩條生產線以提升生產能力。此外，本公司在2003年1月至2003年

8月期間將WLL/PHS天㵟大部分產品生產外判，本公司僅承擔小部分生產，因此，該期

間的外派率接近100%。目前該生產線的全部產能（原產量為500,000至750,000套／年）可

供本公司日後用於生產其他產品。

擴大銷售、分銷及服務網絡的覆蓋範圍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在中國有六個銷售點，遍布北京、浙江杭州、江蘇南

京、湖北武漢、福建福州及陜西西安。為提升本公司的市場地位，打入更多國內區域，

董事擬進一步擴大本公司的銷售及分銷網絡，為若干省份的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包

括四川成都、貴州貴陽、湖南長沙、廣東廣州、吉林長春、重慶、河北石家莊、江西

南昌、黑龍江哈爾濱、新疆烏魯木齊、贛州蘭州、安徽合肥、山西太原、廣西南寧、

雲南昆明、山東濟南、遼寧瀋陽及內蒙古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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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計劃在可見將來拓展國際市場。作為國際銷售及市場推廣的措施之一，

本公司擬繼續在香港及俄羅斯設立海外銷售及市場推廣辦事處。目前，本公司的海外

市場包括印度、泰國、美國及台灣。

與業務夥伴合作及建立策略聯盟

本公司將繼續與國內公司及國際通信公司建立策略聯盟，進一步加強其研究及開

發能力，增強品牌意識，實行雙邊聯合銷售及交互促銷活動，及擴大分銷能力。本公

司亦將考慮投資或收購通信相關的公司。董事預期協同效益藉此可進一步提高的股東

價值。除與大唐移動訂立合作開發TD-SCDMA移動通信系統智能天㵟陣的協議外，於

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與其他方概無就締結策略聯盟進行任何磋商。

本公司已與中國若干通信公司翹楚如大唐電信、UT斯達康、青島朗訊及無㵟通信

網絡營運商中國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的成員公司及亞太地區的若干通信營運商保

持穩定的業務關係。董事認為，緊貼先進技術及通信技術市場趨勢的能力是本公司成

功的關鍵。因此，董事擬繼續保持本公司與電信公司已建立的業務關係。本公司將透

過海天研究院與大唐移動保持密切的業務關係。

計劃的實施

基於上文所概述的本公司業務目標、業務策略及未來計劃，本公司擬於截至2005

年12月31日止年度達致下列特定目標。投資者應注意，下列特定目標及業務計劃乃以

本公司於籌備階段的現有計劃及意向為基準。此外，下列特定目標及實施計劃乃根據

上文「基準及假設」一段所述的基準及假設而制定。該等基準及假設本身受若干不明朗

因素及不可預知的因素所規限，尤其是本招股章程中「風險因素」一節載列的風險因素。

本公司的實際業務進程可能與業務計劃有所不同。無法保證本公司的計劃會按照實現

本公司業務目標或業務計劃而制定的預期時間表落實或完全實現。本公司將會檢討其

發展結果並相應地調整其業務目標。倘本公司的最終發展與下文所列者有重大偏差，

本公司將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有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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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公司於最後可行日期至2005年12月31日止期間的實施計劃：

於最後

可行日期至 截至2004年 截至2004年 截至2005年 截至2005年

200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12月31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本公司產品的研

發

進一步加強本公

司的研發

3G基站天㵟及TD-

SCDMA智能天㵟

及無線接入系統的

預研。

光纖及3G直放站／

射頻研發

研究近場／遠場天

㵟測試系統

研究一個無反響室

計劃之可行性（附

註）

設立近場／遠場天

㵟測試系統

設立一個無反響室

（附註）

建設天㵟測試中心

研究3G基站天㵟及

直放站

TD-SCDMA智能基

站天㵟：小批量生

產

繼續建設近場／遠

場天㵟測試系統

繼續建設一個無反

響室（附註）

生產3G基站天㵟及

直放站

完成建設近場／遠

場天㵟測試系統

繼續建設一個無反

響室（附註）

PHS智能基站天㵟

的商業化

初步研究3G分時直

放站

初步研究3G射頻分

時模塊

調檢測試項目

TD-SCDMA智能天

㵟的商業化

附註：本公司擬用其內部資源設立無反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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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後

可行日期至 截至2004年 截至2004年 截至2005年 截至2005年

200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12月31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增加產能

拓展銷售及市場

推廣網絡

與業務夥伴合作

及建立策略聯盟

根據生產線產能購

置加工及測試設備

建造現有三條生產

線

購置生產設施作加

工及測試設備

在中國設立其他銷

售聯絡點

開始在中國整合銷

售及市場推廣系統

在香港設立銷售聯

絡點

加強與移動通訊網

絡營運商及設備供

應商的聯繫

關注是否有任何新

簽發之國內移動電

訊營運商牌照

設立一條生產線

購置配套加工及檢

驗設備

在俄羅斯設立銷售

聯絡點

關注是否有任何新

簽發之中國的移動

電信許可證，接著

與新移動電信營運

商建立業務關係

與國內外具領導地

位移動通信設備供

應商建立策略性聯

盟

設立一條生產線

購置配套加工及檢

驗設備

為國內銷售及市場

推廣建立資訊系統

與移動通信設備供

應商／系統集成商

合作共同開發新一

代移動電信設備

購置配套設備

為國內銷售及市場

推廣調檢資訊系統

參與國內外移動通

信設備供應商／系

統集成商合作／聯

盟

在國內建立支持銷

售、服務及技術的

銷售及市場推廣系

統

建立策略聯盟及進

行相關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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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配置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共聘有535名全職僱員。為了達致業務目標，董事預期，

於前瞻期內本公司將會額外僱用一些員工。本公司預期僱用的額外員工人數及其受僱

用的大約時間載列如下：

最後可行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日期至 2004年 2004年 2005年 2005年

200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12月31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產品研究及開發 57 20 25 0 0

天㵟測試中心 5 5 0 0 0

生產設施 15 10 15 0 5

銷售及市場推廣

網絡 35 10 15 5 0

合共 112 45 55 5 5

達致業務目標的成本

本公司達致其業務目標的估計成本分析如下：

最後可行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日期至 2004年 2004年 2005年 2005年

200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百萬港元） 12月31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總計

本公司天㵟及有關產品的研發 12.5 5.5 5.5 1.0 0.5 25.0

進一步加強本公司的

研發實力 10.0 2.0 1.0 1.0 0.0 14.0

增加產能 3.0 1.0 0.5 0.5 0.0 5.0

擴充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 1.7 1.5 1.0 0.8 0.0 5.0

與業務夥伴合作及

建立策略聯盟 1.0 0.5 0.5 0.5 0.5 3.0

合共 28.2 10.5 8.5 3.8 1.0 52.0



業務目標及策略聲明

– 145 –

配售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認為H股於創業板上市將可提升本公司的形象，為其日後發展壯大擴充資本
基礎。本公司按每股H股0.55港元的配售價（即指示性配售價範圍每股H股0.55港元至每
股H股 1.15港元的最低點）發行新增的配售H股時所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預計約達
62,000,000港元，惟不包括任何因銷售H股及行使超額配發權所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
董事擬將該筆所得款項用作以下用途：

‧ 約25,000,000港元用於本公司天㵟及相關的產品研發；

百萬港元

開發天㵟產品 20
開發直放站及室內分布系統系列 5

25

‧ 約14,000,000港元用於設立近場／遠場天㵟測試系統以進一步加增本公司的
研發能力；

百萬港元

招募及培訓其他專家 4
採購額外的研發設備 10

14

‧ 約5,000,000港元用於擴充現有三條生產線提高其效率及產量，並加裝二條
生產線以提升生產能力；

百萬港元

擴充現有三條生產線 2.5
加裝二條生產線 2.5

5.0

‧ 約5,000,000港元用於擴大銷售、分銷及服務網絡的覆蓋範圍；

‧ 約3,000,000港元用於與業務夥伴合作及策略聯盟；及

‧ 約10,000,000港元的餘額用作本公司日常經營的營運資金，如購買生產所需
的原材料等。

倘最終配售價定為高於每股H股0.55港元，則本公司將可收取額外所得款項。倘

配售價最終釐定為每股H股1.15港元，則本公司將收取合共所得款項淨額約147,000,000

港元的款項，較配售價為每股H股 0.55港元時所得款項淨額 62,000,000港元多出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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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0,000港元。董事擬根據本公司集資要求按比例，將因上述原因所籌集的額外款項

為本公司截至2004年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的日後計劃集資。因此，董事認為，本公司

的業務目標將按計劃不變。  根據所得款項淨額約62,000,000港元（假設配售價為每股配

售股份0.55港元，即本招股章程中指示性配售價範圍的最低價），董事認為所得款項淨

額乃足以使本公司完成前瞻期的所有業務目標。此外，憑藉額外所得款項約85,000,000

港元，本公司將可調配較多資源，實施業務計劃所述的下列各項目：

‧ 約34,000,000港元本公司的天㵟及相關產品（約17,000,000港元），以及直放

站及室內分布系統系列（約17,000,000港元）的研發；

‧ 約20,000,000港元用於通過招募及培訓其他天㵟專家（約12,000,000港元）以

及提升在建生產檢驗的環境測試中心（約8,000,000港元），進一步增強本公

司的研發能力；

‧ 約7,000,000港元用於加裝5條生產線以提升生產能力；

‧ 約7,000,000港元用於擴大銷售、分銷及服務網絡的覆蓋範圍；

‧ 約3,000,000港元用於與業務夥伴合作及策略聯盟；及

‧ 約14,000,000港元的餘額用作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其中約10,000,000港元將

用於償還根據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所授循環式銀行融資而墊支的銀行借貸，

而約4,000,000港元則用作一般現金儲備。

根據穩定價格規則第3條，僅當以配售價計的新增H股總值不低於100,000,000港元

時（尚有其他條件），方可採取穩定價格措施。因此，就遵照穩定價格規則而言，僅當

配售價為0.70港元或以上時方可行使超額配發權。倘最終配售價為0.70港元或以上及超

額配發權獲行使，行使超額配發權所得額外款項淨額的約25%將用作一般營連資金，而

約75%則用於償還根據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所授循環銀行貸款作出的銀行借款。倘配售價

最終釐定為每股H股1.15港元（即指示性配售價範圍的最高價），行使超額配發購股權所

得額外款項淨額約24,000,000港元中約18,000,000港元將用於償還根據上海浦東發展銀

行所授循環銀行貸款作出的銀行借款，餘下約6,000,000港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倘發行新增的配售H股時所收取的所得款項毌須立即用作上述用途，董事認為該

等款項將存置於中國的持牌銀行及／或金融機構，作為短期計息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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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節所載，董事預計實施該日後計劃的最低總成本將約達52,000,000 港元。計

及配售時所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本公司現有財務資源及內部綜合基金，董事認為本

公司擁有充足資金，以按計劃實施該業務計劃。

倘該業務計劃的任何部分未按計劃實現或進行，董事將對該情況進行審慎評估，

並將該擬定基金調配至其他業務計劃及／或新工程，及／或將該基金持作短期存款直

至董事認為其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且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倘發生該情況，

本公司將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作出必要的分布。


